請使用貴公司抬頭紙

電 報 放 貨 切 結 書

本公司委由  貴公司裝運貨物，船名/航次 : 
FROM    TO      B/L NO.: 
借此懇請 貴公司淮許將上述之提單依電報放貨方式，將貨物電放給下述之公司 

收貨人:     
如因上述之申明/請求，造成貨權之爭議，或造成貴司因貨權問題產生之損害，立書人謹此同意並擔保賠付  裕洋聯運股份有限公司因之所遭受之一切損害 (包括但不限於損害賠償、利息支出、訴訟費用、律師公費等)絕無任何異議.，若本公司屆時未依本切結書為履行賠償之責任時，同意裕洋聯運股份有限公司得行使留置本公司所交付託運之其他貨物。

此致


裕洋聯運股份有限公司

             立書人 ：

                          TEL    : 
                          FAX   : 

中華民國111年11月11日

